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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法(110.01.20 修正) 

新修條文 舊法條文 

第 1030-1條 

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

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

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

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

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不在

此限： 

一、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

財產。 

二、慰撫金。 

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

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

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

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 

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

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

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

出之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

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

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

因素。 

第一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

承。但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

訴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

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剩餘財

產之差額時起，二年間不行使

而消滅。自法定財產制關係消

滅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第 1030-1條 

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

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

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

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

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 

一、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

產。 

二、慰撫金。 

依前項規定，平均分配顯失公平

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

額。 

第一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

承。但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

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

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剩餘財產

之差額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

滅。自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

起，逾五年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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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刑法(110.01.20 修正) 

新修條文 舊法條文 

第 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

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

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

或使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

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 

一、 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

之。 

二、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

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

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

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

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

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

或使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

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

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136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

所，聚集三人以上犯前條之罪

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

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

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 136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

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首謀及

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一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公務員於死或重傷者，首

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之人，依

前條第三項之規定處斷。 



 

4 

因而致公務員於死或重傷者，首

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之人，依

前條第四項之規定處斷。 

第 240條 

和誘未成年人脫離家庭或其他

有監督權之人者，處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 

和誘有配偶之人脫離家庭者，亦

同。 

意圖營利，或意圖使被誘人為猥

褻之行為或性交，而犯前二項之

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

金。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240條 

和誘未滿二十歲之男女，脫離家

庭或其他有監督權之人者，處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 

和誘有配偶之人脫離家庭者，亦

同。 

意圖營利，或意圖使被誘人為猥

褻之行為或性交，而犯前二項之

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241條 

略誘未成年人脫離家庭或其他

有監督權之人者，處一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營利，或意圖使被誘人為猥

褻之行為或性交，而犯前項之罪

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和誘未滿十六歲之人，以略誘

論。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241條 

略誘未滿二十歲之男女，脫離家

庭或其他有監督權之人者，處一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營利，或意圖使被誘人為猥

褻之行為或性交，而犯前項之罪

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和誘未滿十六歲之男女，以略誘

論。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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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秩序維護法(110.01.20 修正) 

新修條文 舊法條文 

第 83條 

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者，處新

臺幣六千元以下罰鍰： 

一、故意窺視他人臥室、浴室、

廁所、更衣室，足以妨害

其隱私者。 

二、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

之場所，任意裸體或為放

蕩之姿勢，而有妨害善良

風俗，不聽勸阻者。 

三、以猥褻之言語、舉動或其

他方法，調戲他人者。 

第 83條 

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者，處新臺

幣六千元以下罰鍰： 

一、故意窺視他人臥室、浴室、

廁所、更衣室，足以妨害其

隱私者。 

二、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

場所，任意裸體或為放蕩之

姿勢，而有妨害善良風俗，

不聽勸阻者。 

三、以猥褻之言語、舉動或其他

方法，調戲異性者。 

第 87條 

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者，處新

臺幣一萬八千元以下罰鍰： 

一、加暴行於人者。 

二、互相鬥毆者。 

三、意圖鬥毆而聚眾者。 

第 87條 

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者，處三日

以下拘留或新臺幣一萬八千元

以下罰鍰： 

一、加暴行於人者。 

二、互相鬥毆者。 

三、意圖鬥毆而聚眾者。 

四、行政程序法(110.01.20 修正) 

修正條文 舊法條文 

第 128條 

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

後，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

行政機關申請撤銷、廢止或變

更之。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

第 128條 

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

後，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行政

機關申請撤銷、廢止或變更之。

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因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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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重大過失而未能在行政程序

或救濟程序中主張其事由者，

不在此限： 

一、具有持續效力之行政處分

所依據之事實事後發生有

利於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

之變更者。 

二、發生新事實或發現新證據

者，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

有利益之處分者為限。 

三、其他具有相當於行政訴訟

法所定再審事由且足以影

響行政處分者。 

前項申請，應自法定救濟期間

經過後三個月內為之；其事由

發生在後或知悉在後者，自發

生或知悉時起算。但自法定救

濟期間經過後已逾五年者，不

得申請。 

第一項之新證據，指處分作成

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

酌，及處分作成後始存在或成

立之證據。 

過失而未能在行政程序或救濟

程序中主張其事由者，不在此

限： 

一、具有持續效力之行政處分所

依據之事實事後發生有利

於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之

變更者。 

二、發生新事實或發現新證據

者，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

利益之處分者為限。 

三、其他具有相當於行政訴訟法

所定再審事由且足以影響

行政處分者。 

前項申請，應自法定救濟期間經

過後三個月內為之；其事由發生

在後或知悉在後者，自發生或知

悉時起算。但自法定救濟期間經

過後已逾五年者，不得申請。 

五、民事訴訟法(110.01.20 修正) 

新修條文 舊法條文 

第 77-25 條 

法院或審判長依法律規定，為

當事人選任律師為特別代理人

或訴訟代理人者，其律師之酬

金由法院酌定之。 

第 77-25 條 

法院或審判長依法律規定，為當

事人選任律師為特別代理人或

訴訟代理人者，其律師之酬金由

法院或審判長酌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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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及第四百六十六條之三第

一項之律師酬金為訴訟費用之

一部，應限定其最高額，其支

給標準，由司法院參酌法務部

及全國律師聯合會等意見定

之。 

前項律師酬金之數額，法院為

終局裁判時，應併予酌定；訴

訟不經裁判而終結者，法院應

依聲請以裁定酌定之。 

對於酌定律師酬金數額之裁

判，得為抗告，但不得再為抗

告。 

前項酬金及第四百六十六條之

三第一項之酬金為訴訟費用之

一部，其支給標準，由司法院參

酌法務部及中華民國律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意見定之。 

第 133條 

當事人或代理人經指定送達代

收人向受訴法院陳明者，應向

該代收人為送達。 

原告、聲請人、上訴人或抗告

人於中華民國無送達處所者，

應指定送達處所在中華民國之

送達代收人。 

第 133條 

當事人或代理人經指定送達代

收人向受訴法院陳明者，應向該

代收人為送達。 

第 149條 

對於當事人之送達，有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受訴法院得依

聲請，准為公示送達： 

一、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 

二、於有治外法權人之住居所

或事務所為送達而無效

者。 

三、於外國為送達，不能依第

一百四十五條之規定辦

理，或預知雖依該條規定

辦理而無效者。 

第 149條 

對於當事人之送達，有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受訴法院得依聲

請，准為公示送達： 

一、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 

二、於有治外法權人之住居所或

事務所為送達而無效者。 

三、於外國為送達，不能依第一

百四十五條之規定辦理，或

預知雖依該條規定辦理而

無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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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回前項聲請之裁定，得為抗

告。 

第一項所列各款情形，如無人

為公示送達之聲請者，受訴法

院為避免訴訟遲延認有必要

時，得依職權命為公示送達。 

原告或曾受送達之被告變更其

送達之處所，而不向受訴法院

陳明，致有第一項第一款之情

形者，受訴法院得依職權，命

為公示送達。 

原告、聲請人、上訴人或抗告

人未依第一百三十三條第二項

規定指定送達代收人者，受訴

法院得依職權，命為公示送達。 

駁回前項聲請之裁定，得為抗

告。 

第一項所列各款情形，如無人為

公示送達之聲請者，受訴法院為

避免訴訟遲延認有必要時，得依

職權命為公示送達。 

原告或曾受送達之被告變更其

送達之處所，而不向受訴法院陳

明，致有第一項第一款之情形

者，受訴法院得依職權，命為公

示送達。 

第 210-1 條 

當事人、法定代理人、訴訟代

理人、輔佐人或其他訴訟關係

人所在與法院間有聲音及影像

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而得直接

審理者，法院認為適當時，得

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該設備審理

之。 

前項情形，法院應徵詢當事人

之意見。 

第一項情形，其期日通知書記

載之應到處所為該設備所在處

所。 

依第一項進行程序之筆錄及其

他文書，須陳述人簽名者，由

法院傳送至陳述人所在處所，

經陳述人確認內容並簽名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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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筆錄及其他文書以電信傳真

或其他科技設備傳回法院。 

第一項審理及前項文書傳送之

辦法，由司法院定之。 

第 249條 

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

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

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一、訴訟事件不屬普通法院之

權限，不能依第三十一條

之二第二項規定移送。 

二、訴訟事件不屬受訴法院管

轄而不能為第二十八條之

裁定。 

三、原告或被告無當事人能力。 

四、原告或被告無訴訟能力，

未由法定代理人合法代

理。 

五、由訴訟代理人起訴，而其

代理權有欠缺。 

六、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

要件。 

七、起訴違背第三十一條之一

第二項、第二百五十三

條、第二百六十三條第二

項之規定，或其訴訟標的

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 

八、起訴基於惡意、不當目的

或有重大過失，且事實上

或法律上之主張欠缺合理

依據。 

第 249條 

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

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

間先命補正： 

一、訴訟事件不屬普通法院之權

限，不能依第三十一條之二

第二項規定移送者。 

二、訴訟事件不屬受訴法院管轄

而不能為第二十八條之裁

定者。 

三、原告或被告無當事人能力

者。 

四、原告或被告無訴訟能力，未

由法定代理人合法代理者。 

五、由訴訟代理人起訴，而其代

理權有欠缺者。 

六、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

件者。 

七、起訴違背第三十一條之一第

二項、第二百五十三條、第

二百六十三條第二項之規

定，或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

決之效力所及者。 

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在

法律上顯無理由者，法院得不經

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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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

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

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

命補正： 

一、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利

保護必要。 

二、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

上顯無理由。 

前二項情形，原告之訴因逾期

未補正經裁判駁回後，不得再

為補正。 

前項情形，法院得處原告新臺幣

六萬元以下之罰鍰。 

前項裁定得為抗告，抗告中應停

止執行。 

第 249-1 條 

前條第一項第八款，或第二項

情形起訴基於惡意、不當目的

或有重大過失者，法院得各處

原告、法定代理人、訴訟代理

人新臺幣十二萬元以下之罰

鍰。 

前項情形，被告之日費、旅費

及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酬

金，為訴訟費用之一部，其數

額由法院酌定之；並準用第七

十七條之二十四第二項、第七

十七條之二十五第二項、第四

項之規定。 

第一項處罰，應與本訴訟合併

裁判之；關於訴訟費用額，應

併予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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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對於本訴訟之裁判聲明不

服，關於處罰部分，視為提起

抗告或上訴；僅就處罰部分聲

明不服時，適用抗告程序。 

受處罰之法定代理人或訴訟代

理人，對於處罰之裁判聲明不

服者，適用抗告程序。 

第三項處罰之裁判有聲明不服

時，停止執行。 

原告對於本訴訟之裁判聲明不

服者，就所處罰鍰及第三項之

訴訟費用應供擔保。 

第 272條 

第四十四條之四、第四十九

條、第六十八條第一項至第三

項、第七十五條第一項、第七

十六條、第七十七條之一第三

項、第九十四條之一第一項前

段、第一百二十條第一項、第

一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

項、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百

九十八條至第二百條、第二百

零三條、第二百零七條、第二

百零八條、第二百十一條之一

第一項、第二項、第二百十三

條第二項、第二百十三條之

一、第二百十四條、第二百十

七條、第二百四十九條第一項

但書、第二項但書、第二百五

十四條第四項、第二百六十八

第 272條 

第四十四條之四、第四十九條、

第六十八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

七十五條第一項、第七十六條、

第七十七條之一第三項、第九十

四條之一第一項前段、第一百二

十條第一項、第一百二十一條第

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三十二

條、第一百九十八條至第二百

條、第二百零三條、第二百零七

條、第二百零八條、第二百十三

條第二項、第二百十三條之一、

第二百十四條、第二百十七條、

第二百四十九條第一項但書、第

二百五十四條第四項、第二百六

十八條、第二百六十八條之一第

三項、第二百六十八條之二第一

項、第二百六十九條第一款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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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二百六十八條之一第三

項、第二百六十八條之二第一

項、第二百六十九條第一款至

第四款、第三百七十一條第一

項、第二項及第三百七十二條

關於法院或審判長權限之規

定，於受命法官行準備程序時

準用之。 

第九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九十九

條關於法院權限之規定，於受

命法官行準備程序時，經兩造

合意由受命法官行之者，準用

之。 

四款、第三百七十一條第一項、

第二項及第三百七十二條關於

法院或審判長權限之規定，於受

命法官行準備程序時準用之。 

第九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九十九

條關於法院權限之規定，於受命

法官行準備程序時，經兩造合意

由受命法官行之者，準用之。 

第 427條 

關於財產權之訴訟，其標的之

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五十萬元

以下者，適用本章所定之簡易

程序。 

下列各款訴訟，不問其標的金

額或價額一律適用簡易程序： 

一、因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定

期租賃或定期借貸關係所

生之爭執涉訟者。 

二、僱用人與受僱人間，因僱

傭契約涉訟，其僱傭期間

在一年以下者。 

三、旅客與旅館主人、飲食店

主人或運送人間，因食

宿、運送費或因寄存行

李、財物涉訟者。 

第 427條 

關於財產權之訴訟，其標的之金

額或價額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

下者，適用本章所定之簡易程

序。 

下列各款訴訟，不問其標的金額

或價額一律適用簡易程序： 

一、因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定期

租賃或定期借貸關係所生

之爭執涉訟者。 

二、雇用人與受雇人間，因僱傭

契約涉訟，其僱傭期間在一

年以下者。 

三、旅客與旅館主人、飲食店主

人或運送人間，因食宿、運

送費或因寄存行李、財物涉

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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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請求保護占有涉訟者。 

五、因定不動產之界線或設置

界標涉訟者。 

六、本於票據有所請求而涉訟

者。 

七、本於合會有所請求而涉訟

者。 

八、因請求利息、紅利、租金、

退職金或其他定期給付涉

訟者。 

九、因動產租賃或使用借貸關

係所生之爭執涉訟者。 

十、因第一款至第三款、第六

款至第九款所定請求之保

證關係涉訟者。 

十一、本於道路交通事故有所

請求而涉訟者。 

十二、適用刑事簡易訴訟程序

案件之附帶民事訴訟，

經裁定移送民事庭者。 

不合於前二項規定之訴訟，得

以當事人之合意，適用簡易程

序，其合意應以文書證之。 

不合於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訴

訟，法院適用簡易程序，當事

人不抗辯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

者，視為已有前項之合意。 

第二項之訴訟，案情繁雜或其

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逾第一項

所定額數十倍以上者，法院得

依當事人聲請，以裁定改用通

四、因請求保護占有涉訟者。 

五、因定不動產之界線或設置界

標涉訟者。 

六、本於票據有所請求而涉訟

者。 

七、本於合會有所請求而涉訟

者。 

八、因請求利息、紅利、租金、

退職金或其他定期給付涉

訟者。 

九、因動產租賃或使用借貸關係

所生之爭執涉訟者。 

十、因第一款至第三款、第六款

至第九款所定請求之保證

關係涉訟者。 

不合於前二項規定之訴訟，得以

當事人之合意，適用簡易程序，

其合意應以文書證之。 

不合於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訴

訟，法院適用簡易程序，當事人

不抗辯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

者，視為已有前項之合意。 

第二項之訴訟，案情繁雜或其訴

訟標的金額或價額逾第一項所

定額數十倍以上者，法院得依當

事人聲請，以裁定改用通常訴訟

程序，並由原法官繼續審理。 

前項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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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訴訟程序，並由原法官繼續

審理。 

前項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第一項所定數額，司法院得因

情勢需要，以命令減至新臺幣

二十五萬元，或增至七十五萬

元。 

第一項所定數額，司法院得因情

勢需要，以命令減至新臺幣二十

五萬元，或增至七十五萬元。 

第 444條 

上訴不合法者，第二審法院應

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

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

補正。 

上訴不合法之情形，已經原第

一審法院定期間命其補正而未

補正者，得不行前項但書之程

序。 

第一項及第四百四十二條第一

項、第二項情形，上訴基於惡

意或不當目的者，第二審法院

或原第一審法院得各處上訴

人、法定代理人、訴訟代理人

新臺幣十二萬元以下之罰鍰。 

第二百四十九條之一第三項、

第四項、第六項及第七項之規

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第 444條 

上訴不合法者，第二審法院應以

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

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上訴不合法之情形，已經原第一

審法院定期間命其補正而未補

正者，得不行前項但書之程序。 

第 449-1 條 

上訴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有

重大過失，且事實上或法律上

之主張欠缺合理依據者，第二

審法院得各處上訴人、法定代

第 449-1 條 

第二審法院依前條第一項規定

駁回上訴時，認上訴人之上訴顯

無理由或僅係以延滯訴訟之終

結為目的者，得處上訴人新臺幣

六萬元以下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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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訴訟代理人新臺幣十二

萬元以下之罰鍰。 

第二百四十九條之一第二項至

第七項之規定，於前項情形準

用之。 

前項裁定得為抗告，抗告中應停

止執行。 

六、家庭暴力防治法(109.12.30 三讀) 

三讀條文 現行條文 

第 58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

核發家庭暴力被害人下列補

助： 

一、緊急生活扶助費用。 

二、非屬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

圍之醫療費用及身心治

療、諮商與輔導費用。 

三、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用。 

四、安置費用、生活費用及兒

童托育費用。 

五、子女教育、生活費用及兒

童托育費用。 

六、其他必要費用。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規定，

於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

準用之。 

第一項補助對象、條件金額等

事項規定，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定之。 

家庭暴力被害人為成年人者，

得申請創業貸款；其申請資

第 58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核

發家庭暴力被害人下列補助： 

一、緊急生活扶助費用。 

二、非屬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

之醫療費用及身心治療、諮

商與輔導費用。 

三、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用。 

四、安置費用、房屋租金費用。 

五、子女教育、生活費用及兒童

托育費用。 

六、其他必要費用。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規定，於

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準用

之。 

第一項補助對象、條件金額等事

項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定之。 

家庭暴力被害人年滿二十歲

者，得申請創業貸款；其申請資

格、程序、利息補助金額、名額

及期限等，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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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程序、利息補助金額、名

額、期限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定之。 

為辦理第一項及第四項補助業

務所需之必要資料，主管機關

得洽請相關機關（構）、團體、

法人或個人提供之，受請求者

不得拒絕。 

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所取得之

資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義務，確實辦理資訊安全稽核

作業；其保有、處理及利用，

並應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

定。 

為辦理第一項及第四項補助業

務所需之必要資料，主管機關得

洽請相關機關（構）、團體、法

人或個人提供之，受請求者不得

拒絕。 

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所取得之

資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確實辦理資訊安全稽核作

業；其保有、處理及利用，並應

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 

 


